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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卖官官敛敛财财，，八八成成受受贿贿为为提提拔拔下下属属
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刘贞坚受贿案一审开庭，当庭悔罪

1月30日，菏泽市委原常
委、统战部部长刘贞坚受贿
一案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检方指控，刘贞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多
次单独或通过妻子收受财物
折合人民币858万余元。

本案的一大特点是卖官
敛财、权钱交易，潍坊检察院
共指控刘贞坚44笔犯罪事实，
其中41笔犯罪事实均为收受
下属贿赂，为下属谋取职务
调整方面的利益，卖官敛财
的金额占受贿总额八成多。

“休假算最大的福利了吧。”谈起单
位的福利，在济南市历城区一街道办上
班的刘营打趣起来，从选调生到公务员，
刘营已工作了六七年，但在这两年，尤其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福利就极少了。

“前年办事处举行了一个演讲比
赛，获了个二等奖，奖了100元书票，之
后就少见了。”刘营说，办事处在八项规
定出台之前，福利就不高，“中秋发盒月
饼，春节发点油米面，一年下来，每个人
也不到一千块钱。”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节，单位是否会
发点福利，刘营并不关心，“2012年中

秋节，单位第一次不发月饼，心里还挺
别扭，但两年没发也就见怪不怪了，逐
渐适应和习惯。”

与刘营的情况如出一辙，过去的两
年，在济南某省直事业单位上班的于非
也没见到福利的影子。2010年毕业后于
非考取了事业编，起初每年过节，总能
收到单位所发的购物卡。“一年发两三
次，总共也有1000来块钱吧。”

于非说，现今真成了“清水衙门”，
去年唯一一份算是福利的东西，便是在
单位演讲比赛中的奖品，也不过是一个
记录本外加一张奖状。

■公务员

不发福利，已经见怪不怪

周玲在济南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职
业顾问，机关单位和国企员工的郁闷她
感受不到。虽刚工作一年，但在她看来，
自己的福利要比男朋友高不少，令她颇
有面子。

“去年二月份到这家企业工作，由
于是开发商自己的销售人员，比代理公
司的置业顾问福利待遇要好不少。”30
日，周玲刚领到公司发的春节福利，是
一张面值500元的购物卡。在工作的这一
年里，总共发了多少购物卡，周玲盘算了
一阵，却有点数不清了。“反正每个节日
都发，前段时间过元旦，发的是200块钱
的卡，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日也

都发了，每次二三百块钱不等。”
周玲说，在妇女节的时候，公司发

了一套化妆品，母亲节的时候发的是肥
皂、毛巾、洗衣液，父亲节的时候，男同
事领到了剃须刀。“另外，每个季度还发
了卫生纸、肥皂等日常用品。”工作只一
年，发的福利没有合计过，但周玲对此
十分满意。

不过，同样做置业顾问，周玲的男友
孟飞的福利则差了不少，“过去一年，单
位只发了一次东西，还是个纪念品。”孟
飞说，“福利多少还得看公司效益吧，效
益好了，有余粮发给员工，差了就只能看
人家‘吃肉’了。” （受访者均为化名）

■私企

效益好的逢节就发，差的“干眼馋”

春节到来前，一纸省总工会福利发放标准的通知，让不少在
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员工又燃起了春节发福利的希望。记
者调查发现，八项规定以来，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福利变少，但有的
职工慢慢适应。私企则因效益不同而有所差别。

省总工会福利发放标准引关注，记者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调查

这这两两年年福福利利少少了了，，由由不不适适应应到到习习惯惯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贪内助”当中介

离任时捞一把

1月30日，刘贞坚坐在潍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穿着白
色衬衫、黑色外套，表情平静。

潍坊市检察院指控，2007年
中秋节至2012年春节期间，刘贞
坚利用担任巨野县县委书记，菏
泽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巨野县田桥镇原
党委书记陈某某、山东某能源公
司等个人或单位在职务调整、征
地拆迁、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
益，先后多次单独或通过其妻江
英娟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858 . 1579万元。

刘贞坚收受的财物包括现

金、购物卡等，金额从两三万元
至上百万元不等，有的人多次向
其行贿。

尤其是在2010至2011两年，
其受贿700万余元。公诉人说，刘
贞坚曾表示，这两年他感觉自己
对巨野、对人熟了，收钱应该不
会有问题。另外认为自己就要离
开，想着离开时捞一把。

在这些事实中，许多财物是
通过其妻江英娟收受的。对此，
刘贞坚当庭表示，对这些行为，
自己都明知。公诉人举证时多次
提到，行贿人将钱送给江英娟
后，江都会告诉刘贞坚，刘贞坚
表示“会照顾”或“会考虑”，然后
让她把钱收下。

对此，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时特别提到，家庭廉政建设应当
成为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江坚决不收或者让刘贞坚
拒收，可能刘贞坚就不会坐上审

判席。但江没有做“廉内助”，反
而成了“贪内助”。

41名下属向其行贿

5年受贿116次

“本案是典型的卖官敛财、
权钱交易的案件。”公诉人发表
公诉意见时强调。

省检察院官方微博微信显
示，5年时间，刘贞坚受贿116次，
在检方指控的44笔犯罪事实中，
除3笔犯罪事实共计118万余元
系收受企业、个人贿赂外，其余
41笔犯罪事实共计739万余元，
均系其收受下属贿赂，为下属谋
取职务调整方面的利益。可见，
为了职务调整，41名下属向刘贞
坚行贿，卖官敛财的受贿金额占
刘贞坚受贿总数的86%。

潍坊市检察院认为，刘贞坚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怀着悔恨自责

的心情接受审判”

庭审期间，刘贞坚话语不多，
对起诉书内容、检方出示的证据均
表示无异议，也没有为自己辩护。

“我今天怀着悔恨自责的心
情接受法律审判，在离开岗位的
一年多时间里，我多次回顾自己
的经历，忏悔自己的罪行。”最后
陈述阶段，刘贞坚回顾了自己在
聊城、巨野等地的从政之路，深
深忏悔。

刘贞坚说，他成长在一个干
部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大
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在聊城工
作期间打下了基础，掌握了工作
经验，到巨野后全心扑在工作

上，取得了成效。
“但作为巨野县委书记，我

在廉政方面出现了问题，收受了
他人的贿赂，触犯了法律。”刘贞
坚说，此前他和妻子面对行贿人
时，也是能躲就躲，许多笔钱款
向行贿人退还多次，但最终还是
没有守住底线。

刘贞坚说，“犯了这样的错
误，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人
民群众的信任，愧对这个社会，
同时也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
我的妻子。”

最后他说，相信法庭会根据
其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家庭
情况进行依法从轻判决，“家中
还有好几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想
让老人有个念想。”他表态，在判
决后会好好改造，通过学习来完
善自己，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刘贞坚庭审现场。
通讯员 耿倩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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